全国律协青年律师工作委员会候选人登记表

                                             填表时间：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民族
	

	政治面貌
	
	学历
	
	执业时间
	

	政协、人大身份
	

	工作单位及职务
	

	律 协 任 职
	

	社 会 兼 职
	

	外 语 水 平
	

	联系方式
	电话
	
	传真
	

	
	手机
	
	邮编
	

	
	通信地址
	

	
	电子信箱
	

	个人简历
	

	个人专著、译著或论文
	

	对本委员会的认识及今后工作打算
（签名）

                                          年   月   日

	地方律协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全国律协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表格填写说明：

（1）本表格所有项目均为必填，无内容的项目请填“无”；
（2）“律协任职”请写明在哪个律协，现任职务或曾任职；

（3）“外语水平”请填写语种、大学四六级（或其他语种的相应级别）、口语能力、翻译能力等；
（4）“个人简历”从大学开始填写，如有留学或在国外执业经历的请注明在国外学习所取得的学位和是否取得国外的律师资格等；

（5）“地方律协意见”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律协填写，主要填写对候选人管理能力、科研能力等的基本介绍及审核意见。

（7）本表格所有项目如果页面不够可以另附纸张。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制

